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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胡晓(028-64572134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4 月 03 日

申请号：202421604678.6 发文序号：2025033101021970  

申请人：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妇科检查用可遮挡装置

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

本通知书是对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审查意见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的规定，审查员对上述实

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了初步审查。经审查，该专利申请存在下列缺陷：

1.该专利申请涉及一种“妇科检查用可遮挡装置”，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“现有的妇科检查用可遮挡装

置的下方遮挡边缘为平直的形状，其中缺少能精细调节遮帘下方边缘形状的结构，医用人员不能精细控制遮

帘下方的遮挡形状，也就不能控制暴露区域具体形状，无法有效的保护患者隐私”，说明书中记载了“框架主

体 1 的上侧内部开设有空槽 4，空槽 4 的下侧位置处设置有多个阻力转轮 5，多个阻力转轮 5 和框架主体 1 的

连接位置处设置有连接块 11；遮帘 3 的前后两侧位置处连接有多个连接带 6，操作遮帘 3，使其从框架主体 1

的向下滑落，覆盖到所需的位置。遮帘 3 的前后两侧通过连接带 6 与阻力转轮 5 相连，这样可以控制遮帘 3

的移动，并保持其张力”，本申请通过多个所述连接带通过系结连接方式和助力转轮进行连接，多个所述连接

带通过扎线连接方式和遮帘进行连接，遮帘 3 的前后两侧通过连接带 6 与阻力转轮 5 相连，这样可以控制遮

帘 3 的移动，以解决所述的“不能精细控制遮帘下方的遮挡形状”的技术问题，上述手段不符合本领域的常规

设置，首先，系结方式和扎线连接均会存在一定的松动和误差，导致对遮帘移动的控制精度不够准确，难以

实现精细的位置调整；其次，长期使用后，连接带与扎线、系结处以及阻力转轮的接触部位容易产生磨损，

影响连接的稳固性和可靠性，会出现连接带松脱或断裂的情况；此外，阻力转轮的阻力负载能力有限，由于

遮帘的重量或较大的外力作用下，阻力转轮无法提供足够的阻力来稳定控制遮帘的移动，导致移动不平稳或

失控；另外，阻力转轮与遮帘之间的转动摩擦会随着使用时间增加而增加，导致阻力变化，进而影响对遮帘

位置移动的精细控制；且连接带在长期的拉伸和收缩过程中，会出现材料疲劳，导致弹性变化或断裂，进而

影响遮帘移动的精度和稳定性，无法实现“遮帘可以迅速且准确地调整到所需位置”的技术效果，所属技术领

域的技术人员采用该手段并不能解决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问题，附图中也缺少实施该设想的具体产品结构，

使得说明书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构成一个清楚完整的技术方案，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。

基于上述理由，该专利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，而且该专利申请的申请文件中也没有记载其它任何可获

得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，因此该专利申请不具备授予专利权的前景。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

期限内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，该专利申请将被驳回。

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第 2 款的规定，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陈述意见或补正，

期满未答复的，该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。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/提交修改文本后，仍不符合规定的，该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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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申请将被驳回。

审 查 员：刘媛

联系电话：022-84868328

审查部门：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


